
 - 1 -  

 

 

重庆市公安局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公安机关实施〈重
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奖励办

法〉细则》的通知 
渝公规〔2022〕1号 

 

  

各公安分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局，市公安局各直属单位： 

《重庆市公安机关实施〈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

奖励办法〉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已于 2022 年 1 月 6 日经市公安局

第 1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

实。 

一、组织学习，熟知政策。各相关单位要结合本单位的工作职责，组

织民警及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《细则》，熟知举报奖励工作的办理程序

及要求，确保工作顺利实施。 

二、注重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及各公安分局、各区

县（自治县）公安局，要采取多种方式，对《细则》进行广泛宣传及解释，

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，确保政策实施取得实效。 

 三、提前谋划，按期推行。各公安分局、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局，

应当主动联系财政部门，落实奖励资金。同时，要抓紧组织本单位警务保

障部门及办案部门共同对奖励资金的领取与发放工作进行研究，建立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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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实际的奖励资金管理机制，确保政策顺利推行落实。 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重庆市公安局   

2022年 1月 11日 

 

 

重庆市公安机关实施《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
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奖励办法》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有奖举报（以

下简称有奖举报）工作办理程序，按照《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

全违法行为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市公安局是有奖举报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有奖举报工作指

导和政策解释，统筹推进全市有奖举报工作。 

第三条 各区县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有奖举报工作的具体实施，积极

协调本级财政部门，将奖励资金纳入财政预算。 

第四条 本市各级公安机关指挥部门是有奖举报信息的受理部门。 

市公安局指挥部门负责受理全市 12110 短信有奖举报信息和主城区

范围 110电话有奖举报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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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各级公安机关指挥部门负责受理本辖区内 110 电话有奖举报信

息。 

第五条 指挥部门受理举报时，应当询问举报人姓名、联系电话，并

如实记录举报人提供的下列信息： 

（一）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； 

（二）违法行为种类； 

（三）涉事车辆的类型、颜色、车牌号； 

（四）涉事车辆的行驶方向； 

（五）其他与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关的信息。 

举报人通过口头方式向民警举报的，接受举报的民警应当按照前款规

定要求，向举报人核实相关情况并报告指挥部门。指挥部门应当做好记录。 

举报人提供照片或者相关视频资料的，办案民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要

求核实处理。 

第六条 公安机关查获违法嫌疑人后，应当按照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及相关规范的要求，及时固定证据，并将查获情况反

馈举报人。 

第七条 经过现场处警，确实无法查获违法嫌疑人或者无法证实违法

行为存在的，现场民警应当向指挥部门报告处警或者查证过程，并将相关

情况向举报人反馈。 

第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完善奖励资金管理机制，按照保密、方便、

合规的原则办理奖金发放事宜。 

第九条 各区县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奖励资金发放内部审批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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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举报的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对行为人作出处理或者处罚决定后，

办案单位应当根据《办法》关于各项违法行为对应的举报奖励金额，按照

“一项一报”的原则制作《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

逐级呈报审批。 

各区县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参考本细则附件中的《有

奖举报奖金发放审批表》，制作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审批表。 

第十条 各区县公安机关根据举报信息，对违法当事人作出处理或者

处罚决定的，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或者送达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

日内完成奖金发放的审批工作，并通知举报人在 30日内领取奖金。 

公安机关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时，应当告知举报人携带居民身份证或

者其他身份证明，以及逾期不领奖将视为自动放弃的后果。 

举报人本人无法领取的，告知举报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领取，但受托

人应当同时出具本人的身份证明、举报人的身份证明及委托书。 

对于告知时间、告知方式、告知内容等信息，公安机关应当形成书面

记录。 

第十一条 举报人或者受托人凭填写的《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回执》（见

附件 2）领取奖金。 

公安机关应当审核相关身份证明和委托材料。 

第十二条 多个举报人分别举报同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，奖励

最先举报人，举报顺序以指挥部门受理举报的时间为准。民警接受口头举

报后向指挥部门报告的，举报时间以民警报告的时间为准。 

第十三条 举报信息经查证属实，且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安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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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发放奖金，但应当做好解释工作，并如实记录反馈情况： 

（一）违法行为不属于《办法》规定有奖举报的范畴； 

（二）举报人不属于第一顺位举报人； 

（三）其他不宜发放奖金的情形。 

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安排人员专门负责有奖举报相关材料的保管

工作，并建立有奖举报工作台账。 

对于举报材料及举报人的信息，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保密。 

第十五条 有奖举报应当坚持“一案一档”的原则，每件有奖举报案

卷应当收存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指挥部门的接转警记录材料； 

（二）对被举报的违法行为人作出的处理或者处罚决定文书； 

（三）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审批表； 

（四）举报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（委托领取的，还应当收存受托人的

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）； 

（五）举报人或者受托人签字的奖金发放回执。 

第十六条 民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依纪予以处理： 

（一）对举报的信息应当查证而不予查证； 

（二）泄露举报相关信息； 

（三）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不予办理或者拖延办理有关奖励工作； 

（四）与他人串通骗取举报奖金。 

警务辅助人员违反本细则的，按照《重庆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

例》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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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举报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，按照公安机关有关犯罪线索

举报奖励的工作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细则所称主城区，是指渝中区、江北区、南岸区、沙坪

坝区、九龙坡区、大渡口区、渝北区、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巴南区、

北碚区。 

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重庆市公安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 2022年 1月 11日起施行。2015年 8月 1日施行

的《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渝

公发〔2015〕123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      公安（分）局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审批表（供参考） 

     2.       公安（分）局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回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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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      公安（分）局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审批表 
（供参考） 

简要案情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时    分，            队（所）通过举报人     提

供的信息，在            （具体地点）查获一起              （案件名称）

案件，现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了处罚。（附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） 

办案民警意见：  

根据《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

法行为奖励办法》第   条   项之规定，拟

向举报人发放奖金       元，妥否，请示。 

 

办案人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支（大）队或者派出所分管领导审

批： 

 

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支（大）队或者派出所主要领导审批（500元及以下）： 

  

年   月   日 

分管局领导审批（501元- 1000元）： 

  

年   月   日 

局主要领导审批（1001元 -2000元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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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     公安（分）局有奖举报奖金发放回执 

 

根据《重庆市举报农村道路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奖励办法》第      

条          项之规定，现对举报人          （姓名）举报           

（案件名称）奖励人民币金额       (大写:        )。 

 

 

 

领款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

联系方式： 

领款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领款地点： 


